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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视角下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司法保护梯度
武亦涵 董正涵 冯昕 陈雨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文法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2 条作为保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核心条款，明确禁止歪曲、丑化、亵渎英烈事

迹与精神，但其抽象表述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模糊化与碎片化。网络时代下，侵权行为呈现多元化特征，传

统“一刀切”保护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场景，现有成果缺乏对案件要素的系统分类与保护强度的动态适配研究。构

建类型化的司法保护梯度，既是统一法律适用、平衡私权与公益的现实需求，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

护国家精神文化安全的法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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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 年《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司法机关处理

了诸多涉英烈权益案件，然而法律适用抽象导致裁判标

准碎片化，公益私益交叉更使司法陷入困境，尽管国家

强化保护，但仍存侵权问题。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包

含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兼具私益与公共价值，其中英

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具有主体多元化、保护期限长、需

承担多重责任等特殊性。本文以类型化视角剖析英烈人

格利益，构建分层梯度模型，以期为破解司法难题提供

理论支撑。

1 英烈人格利益类型化的意义及考量因素

1.1 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类型化的意义

《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英烈人格利益保护成

为法学重要议题。但其内涵外延复杂，单纯原则性规定

难以应对具体问题，拉伦茨指出，“当抽象——一般概

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

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

‘类型’。”
[1]
类型化分析可弥补不足，明确界限，为

法官裁判提供帮助，限制自由裁量权，减少司法不确定

性，促进规范体系构建。

（1）克服抽象原则弊端

英烈人格利益保护常依赖抽象原则，如“尊重英烈”

“维护公共利益”，虽然提供指引，但难以具体化，此

时类型化可提供可操作依据。

（2）构建系统保护体系

英烈人格利益保护涉及多方面，现行法律分散且缺

乏协调性。类型化研究可构建系统保护体系，具体分为

保护社会评价、维护荣誉称号、防止商业利用或丑化、

防止不正当使用。为法律保护提供清晰框架，便于司法

适用。

（3）指引案件裁量和法律适用

法官在英烈人格利益案件中需要裁量侵权情节、后

果和责任，但缺乏类型化标准，裁量困难。

1.2 类型化考量因素与标准

（1）类型化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和公众法治意识提升，

涉及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案件增多，为类型化研究提供

案例素材，且案件差异为构建体系奠定实证基础。类型

化研究与现行法律体系兼容，能细化标准增强法律适用

精确性。同时，它符合司法实践需求，可解决不同法院

裁判尺度差异问题，为法官提供指引，统一标准，提升

司法公信力。

（2）案件选取范围的界定

为确保类型化研究科学性和代表性，需严格限定研

究样本选取范围。在时间跨度方面，以《英雄烈士保护

法》实施之日（2018 年 5月 1日）为起点，可适当选取

2018年之前的典型案例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在案件类型

方面，重点选取侵害英烈名誉权、荣誉权案件，歪曲、

丑化英烈形象案件，商业性使用英烈姓名、肖像案件，

否定英烈事迹和精神价值案件，排除与人格利益保护无

关的纯财产性纠纷案件及仅涉及烈士近亲属个人权益

的案件。案件来源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报案

例及各省高院典型案例为主，兼顾基层法院具有代表性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1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230

的裁判文书。

（3）类型化标准的具体构建

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类型化标准应是多维度综合评

价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公共利益权重指标、侵权行为危

害性等级、损害后果严重性评估等指标。具体而言：

社会公共利益权重指标用于衡量英雄烈士人格利

益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关乎侵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

的损害程度，包含四个维度——英雄烈士历史地位层级、

精神象征意义、社会影响范围以及纪念活动规格。

侵权行为危害性等级用于衡量侵权行为对英雄烈

士人格利益造成的损害程度，关乎侵权责任的认定与承

担，包含四个方面——主观恶性程度、传播范围与影响

力、侵权持续时间、侵权手段的恶劣程度。

损害后果严重性评估衡量侵权行为对英雄烈士人

格利益的实际损害程度，关乎侵权责任认定与赔偿范围。

它包含三方面：对英雄烈士形象的贬损程度，对社会价

值观的冲击强度以及对烈士近亲属的精神伤害程度。

基于上述指标，可将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侵权案件划

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侵权案件涉及国家核心价值象征的

英雄烈士，侵权人主观恶意明显，采取极端手段，造成

全国性恶劣影响，危害性严重，应适用最严厉责任；二

级侵权案件针对重要历史地位的英雄烈士，侵权人存在

重大过失，造成区域性不良影响，危害性中等，责任相

应减轻；三级侵权案件涉及地方性纪念意义的英雄烈士，

侵权人一般过失，影响范围有限，危害性小，可考虑较

轻责任或非诉讼解决方式。这种多维度、类型化标准体

系为司法机关提供清晰裁判指引，实现精准化、差异化

保护，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2 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司法保护梯度模型的构建

2.1 类型化视角下构建英烈人格利益司法保护梯

度模型的思路

2021 年，仇某明“辣笔小球”案，法院以刑事判决

强化对核心法益的刚性保护，明确“恶意诋毁英烈精神

必受刑罚”的司法态度。

2021 年杭州市某科技公司商业化使用英雄烈士姓

名案。法院要求被告在十日之内停止使用雷锋同志姓名

行为，包括微信公众号和社群名称，对英烈姓名给予保

护。
[2]
与此同时，法院通过民事赔偿与公开致歉，既修

复社会公益损害，又警示市场主体对英烈人格利益的商

业化“红线”。

2024 年张某在短视频平台侮辱、贬损革命烈士案。
[3]
在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迅速采取账号封禁、内容清

理等措施，以民事禁令及时遏制侵权信息的“裂变式传

播”，凸显预防性司法干预的效能。

从大量实践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前我国英烈人格利

益司法保护存在三重困境：

一是法益属性不清。由于英烈人格利益同时承载公

益属性与私益属性，双重属性的交叉重叠导致司法保护

方向模糊。如从《民法典》第 994条、《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第 3条中可以看出，我国对“死者人格权益”

保护范围不限于“姓名、肖像、荣誉”而是扩及于“公

共利益”。
[4]
多重利益的背景之下，英雄烈士人格利益

保护的方向有待明确。

二是保护力度失衡。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案件涉

及多方主体、多方利益，毋庸置疑，这些不同的利益之

间存在价值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冲突是社会公共利益

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英雄烈士人格

利益的保护呈现两极分化态势，既有过度扩张保护边界

而压制正当言论表达的情形，又存在保护不足放任商业

化滥用的现象。

三是裁判逻辑割裂。实体法层面虽依托《英雄烈士

保护法》第 22至 25 条构建保护框架，但缺乏梯度化保

护标准导致法律适用僵化，程序法层面则表现为历史事

实举证规则不明确与救济方式单一化的双重掣肘。就英

烈人格利益保护路径而言，需要注意调适和处理因《民

法典》第 185 条和《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5条、第 26

条关系认识带来的法律适用问题。受案法院在依英烈人

格利益保护路径裁判此类案件时，《英雄烈士保护法》

第 25条、第 26条将成为唯一的法律依据，《民法典》

第 185 条遂被架空，其作为民事责任规范的属性与作用

也将被忽视。
[5]

由此司法保护梯度模型构建以刑民衔接理论为框

架，通过比例原则平衡对法律干预的强度。

2.2 法益分层与梯度保护理论构建

我国刑法、民法以及英雄烈士保护法均涉及对英雄

烈士人格利益的保护，而不同的法律其所保护的法益也

不尽相同。由此，基于法益性质、保护必要性以及权利

主体，进行法益分层，构建核心法益、附属法益、衍生

法益的三元分层结构。

核心法益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保护国家共同历

史记忆形成的国家认同
[6]
。无论是在世的英雄模范,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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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去的英雄烈士，其事迹、精神都是国家共同历史记忆

的体现，是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在此种情况下，

需要对其采取绝对保护，禁止任何侵害。

附属法益是对英雄烈士近亲属的情感利益的保护，

即对死者的虔敬感情。此种情况下，其保护的一种主体

的主观感受、意识状态，对其采取相对保护即可
[7]
，但

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区分其与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科学、

历史研究行为和侵害法益的侮辱、诽谤行为。

衍生法益是社会公众对英雄烈士的正当评价与纪

念自由，即不希望该英雄被不正当对待的期待或社会感

情。由于此种情况只具有感情保护效果，采取有限保护

即可，允许合理范围内的艺术创作，和对纪念设施或场

所建设、运营的合理批评。

2.3 梯度化保护模型的三层标准：从“一刀切”到

精细化裁量

基于上述三级法益分层，司法保护应构建“绝对禁

止——严格限制——宽容豁免”的三层梯度模型，实现

与法益类型、行为性质和责任形式的精准匹配。

梯度模型的核心在于根据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危

害程度，采取不同层次的法律措施。处于第一梯度的刑

事处罚适用于最严重的侵权行为，这需要明确入刑标准；

惩罚性赔偿则针对中等严重性侵权行为，通过经济赔偿

达到惩戒和预防的效果，位于第二梯度；而第三梯度的

预防性的民事禁令适用于尚未造成重大后果，但存在潜

在风险的情况。

第一梯度是对歪曲、丑化、亵渎英雄烈士事迹与精

神的严重侵害行为的绝对禁止，并处以刑罚。刑事处罚

适用于严重侵害英烈人格利益、挑战社会核心价值观的

违法行为，其核心在于明确入刑标准和刑罚适用。对于

核心法益的保护不可退让，可直接由当地检察院或者通

过“益心为公”志愿者提出公益诉讼，无需考量主观过

错程度。

第二梯度是对于尚未构成犯罪但社会危害显著的

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对其进行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

通过经济制裁实现惩戒与预防双重目的。其适用以《民

法典》第 185 条、《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6条为依据，

强调赔偿金额与侵权后果的对应性。惩罚性赔偿不仅可

以弥补由侵权产生实际损失，还可通过经济杠杆抑制侵

权行为。

（3）第三梯度是对尚未造成实质损害但存在潜在

危害的行为进行预防与干预。如杭州市瞿某在网络店铺

上出售含有涉英烈形象不当文字的戏谑性贴画，由于网

络平台的特性，其商品一上线便可能扩散到全国各地。

网络销售行为的即时性和跨地域性使得侵权后果具备

紧迫性与扩散性，符合“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法院

遂裁定立即停止销售并销毁库存，同时在国家级媒体公

开赔礼道歉。预防性禁令的适用以侵权风险紧迫性为核

心标准，司法机关通过快速审查程序如诉前禁令，实现

对英烈人格利益的前瞻性保护，尤其适用于网络侵权场

景中“热传播”的阻断需求。
[8]

由此，通过刑事震慑、经济制裁与风险预防的联动，

回应数字时代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需求，构建

起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全周期保护链。

3 总结

本论文针对我国英烈人格利益司法保护困境，基于

法益分层构建三元结构与三层梯度模型，实现精准匹配，

回应司法裁量不一致问题，提供清晰框架。但研究存实

证样本局限、危害程度界定依赖法官裁量及未充分回应

跨境执行等问题，有待后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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